
中航学字〔2016〕34号

关于申报 2016 年度“中国航空学会

科学技术奖”的通知

各分会、地方学会及单位会员：

2016 年度“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工作已经开

始。请学会各级组织、单位会员积极认真组织申报，推荐符合条

件的优秀项目报我会科技奖。获一等奖项目中特别优秀的可由我

会向国家奖励办申请直接参加国家科技奖评审。获奖项目将被收

入国家奖励办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年鉴》。

2016 年度评选活动按照《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

法》进行。现将申报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学会科技奖奖励范围限定在民用航空科学技术和军民通用

航空科学技术领域，奖励在完成以下科学技术活动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

1.在航空及相关科学技术研究和航空产品开发中，完成科技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取得成果；

2.在航空科学基础性技术（含技术基础及质量管理）研究中

取得成果；

3.在为航空事业决策科学化及管理现代化而进行的软科学

研究中取得成果；

4.在航空科学技术普及中取得成果。

二、申报条件

1.技术研究成果应经过鉴定、验收等相应评价，并经过二年

以上的实际应用，证明技术先进、质量稳定、效益明显；

2.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公开出

版或在全国性或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为同行所公认，对学科发展

或工程实践有指导意义；

3.技术发明成果应取得发明专利；

4.科学普及成果应有广泛社会效益的相应证明（科普作品公

开出版两年以上）；

5.决策科学类项目研究成果应被决策者采纳并付诸实施，经



过实践证明正确可行；

6.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方

面的争议；

7.第一完成单位或第一完成人应为中国航空学会会员；

8.凡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项目及其完成人，不应

申报和被推荐本奖；已解密或者不保密的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

项目及其完成人可申报和被推荐本奖，但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同意，并提供相应的解密或不涉密证明材料；

9.凡已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不再申报或

被推荐本奖；

10.以往申报过本奖而未获得奖励的项目，如无实质性新进

展，不再申报。

三、申报材料

1.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

2.附件材料，根据项目类别要求提供，如技术评价证明、应

用证明、国家发明专利证书、权威机构的查新报告等；

3.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协调一致证明（只有一个主要

完成单位或主要完成人均在同一个单位时可不提供）。

特别注意事项：请准确选择项目类别，并按不同类别要求填

写申报书和提供附件材料。必须严格按照推荐书填写说明如实、



全面填写推荐书内容，除推荐书中有明确规定的栏目外，不得留

空。各类支撑材料不得插入推荐书中，应注明编号后放在附件中。

附件需编制目录，按编号顺序装订。每个申报项目需同时提供纸

质与电子文档。

四、申报途径

通过以下单位或个人推荐：

1.学会挂靠或依托单位；

2.学会分支机构：专业分会、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3.省、自治区、直辖市航空学会；

4.学会单位会员；

5.学会理事或资深会员 6人以上。

五、申报方式

从今年开始我会科技奖申报改为网上申报，具体申报方式如

下：

1.5 月 15日开始，可登录科技奖网上申报平台

kjjl.csaa.org.cn，注册申请账号；

2.经我会审核信息无误后，通过账号申请，之后可填写申报

项目。

六、申报时间

请于 6月 1日至 6月 15日完成网上填报，经形式审查合格



按要求加盖公章和签字后，将纸质申报材料 1份（网上自动生成

的推荐书）报到中国航空学会奖励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 2号院中国航空学会

邮编：100012

联系人：赵鹏然 010-84924389

安向阳 010-84923943

余 策 010-84924387

传 真：010-84923942

电子信箱：jiangli@csaa.org.cn

六、《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中国航空学

会科学技术奖填写说明》等有关文件资料可从中国航空学会网站

“表彰奖励”栏目查阅、下载，网址：http://www.csa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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